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
能力测试工作要求
各学院（部门）、老师：
根据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要求，需开展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工作，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包含封闭备考和试讲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为封闭备考：老师根据教师网填报的任教学科，携带身份证、黑色签字笔及2本任教学科教材（其中1本供专家查看），准时到达备考教室，抽签确定测试章节。在2小时内完成试讲章节教案编写并做好试讲准备工作（教案编写好后在备考教室内工作人员处复印3份供专家审阅）。
第二个环节为试讲：老师前往试讲教室进行试讲（模拟课堂授课），其中试讲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专家提问时间一般不超过5分钟。
二、注意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学院（部门）组织教师资格认定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需在学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抽取3位老师作为评审专家。
每位专家填写《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组长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汇总表》中签字、学院（部门）盖章。 

（二）封闭备考环节，请学院（部门）提供教案纸、草稿纸，老师禁止携带除教材以外的纸质材料，且不准使用参考资料、或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
（三）备考教室现场准备复印机，用于复印教案。老师进入试讲教室后，将 3份复印的教案交给评审专家。试讲结束后，收取手写的教案原件留存2年。
（四）试讲评委现场打分，工作人员计分，公布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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